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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居住权登记正式落地

保障弱势群体“居者有其屋”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洁、通讯员穗

规资宣报道：近日，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为家住越秀区的李女士颁发全市第一
张居住权登记证明，此后两天又连续发出
3 张居住权登记证明，标志着广州市居住
权登记正式落地。

自《民法典》颁布以来，新增的居住权
引起关注。 什么是居住权？ 居住权和房屋
所有权有什么区别？ 居住权如何办理登
记？ 子女能不能为父母设定居住权？

居住权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新增的一种用益物权，是指居住权人对他
人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以满足生活
居住需要。 居住权的设定将房屋的居住权
和所有权分开，满足“房子不归我，但我却
能住”的诉求，对保障特定弱势群体“居者
有其屋”具有重要意义，兼具稳定性和灵活
性，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房屋效用。

登记是居住权设立的必经程序，居住
权自登记时设立。 现实中，为了切实保障
居住权人权利， 应当及时办理居住权登
记。可以申请办理居住权登记主要包括三
种情形： 一是以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的；
二是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三是以人
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设立或
者确认居住权的。

那么，如何办理居住权登记？ 以合同
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应当由居住权人和不
动产所有权人共同申请， 提交居住权合
同；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可以由居
住权人单方申请，提交生效遗嘱、遗嘱人
死亡证明等材料；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
生效法律文书设立或者确认居住权的，可
以由居住权人单方申请， 提交人民法院、
仲裁机构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行政机关具
有强制执行力的行政处理决定书；除居住

权人单方申请的情形外， 房屋共有的，还
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
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共同申请；属于房
改房的，还应当经原房改房购房人夫妻双
方共同申请；已抵押的不动产上设立居住
权的，还应当提交抵押权人同意办理居住
权登记的证明材料。

居住权是由房屋所有人为保障特定
主体的居住需要而设立的用益物权，具有
主体特定性。 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

办理了居住权登记的房屋是否可以
买卖？ 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表
示， 房屋设立了居住权后可以正常出售、
转让、抵押、继承，居住权人仍享有房屋的
居住、使用权。 比如陈某拥有房屋的居住
权， 之后该房屋被产权人王某卖与他人，
陈某在居住权期限内仍然可以在该房屋
居住。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廖惠康报
道：继 4 月 1 日印发《珠海市物业管
理行业专家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8 月 9 日，珠海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发布 《关于成立珠海市物业
管理行业专家库的通知》。 根据“公
开择优 、入库核准 、集中管理 、资源
共享 、规范使用 ”的原则 ，此次专家
库共由 26 名专家组成。

《办法 》规定 ，专家是指具备物
业服务技能、物业行业管理、物业政
策法规理论、实务等专业特长，主要
来源于物业服务企业、高校、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组织，
经珠海市级物业管理行业专家资格
评审小组认定、 市物业行政主管部
门聘任并入选专家库的专家。

专家库由市物业行政主管部门
依法按照国家统一的专家分类标准
统一组建，分类设置，主要分为现场
检查、技术保障、咨询管理三类。 其
中， 现场检查类专家分为文书资料
（内业）、秩序环境（外业）、设施设备
三小类专家。 技术保障类专家是具
备现场检查类专家条件的基础上 ，
具有更高水平的资深行业专家。 咨
询管理类专家是物业管理行业中 ，
受相关部门委托， 以独立身份参与
物业管理工作规划、 重大项目咨询
论证、 重大物业纠纷调处等活动的
专家。

在规模上， 原则上现场检查各
小类专家控制在 50-70 人； 技术保
障类控制在 15-20 人； 咨询管理类
控制在 10-15 人。 当入库专家不能
满足实际工作需要时，可以依据《办
法》及时增补。

专家库专家每届任期 3 年 ，从
市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之日起
算。 聘期届满后， 依据规定重新认
定、聘任新一届入库专家。 届中增补
的专家聘期与本届专家库专家聘期
同步届满。

市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
建 、使用 、管理专家库 ，主要负责对
申请人或被推荐人进行培训、 组织
考试和或者评审， 决定是否接受申
请或者推荐， 并向评审合格的申请
人或被推荐人颁发物业管理专家证
书；组织专家进行物业管理、招投资
标业务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 、讲
座和业务交流； 负责专家库的动态
管理；负责在册专家的日常管理；建
立年度考核制度等职责。

珠海物业管理
有了“智囊团”

利用河道空间和潮汐涨退等进行调蓄、雨污分流错混接整改……

汕头探索海绵城市建设有成效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洁报道：近日，
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巡视员、
现任中国土木工程协会水工业分会理事
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水务专业委员
会顾问委员张悦莅临汕头市开展海绵城
市建设指导工作。汕头市政协副主席陈武
南，市政府副秘书长禤倩红，各区县政府
及市住建、城管、财政、交通、水务主管部
门等有关同志陪同参加。

张悦先后到龙湖区错混接整改项目
和三沟清污分流整治项目、濠江区水环境
整治项目、金平区清污分离项目、潮南潮
阳区两潮引水等项目进行实地检查指导。
他充分肯定汕头市海绵城市建设取得的

成效和有益探索，尤其是汕头能够针对人
多地少、 河沟高程平缓等问题和特点，因
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利用河道空间
和潮汐涨退等进行调蓄的方法，节能且对
防洪排涝的功效有较大提升；通过雨污分
流错混接整改，既解决污水系统外水入侵
问题、也解决雨季溢流污染问题。

在座谈会上，张悦指出，一是要正确
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 更多地利用自然力量排水；二
是要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应对思想，强化
责任担当，坚决抓好问题整改，通过海绵
城市建设打造全市人民的幸福家园、创业

乐园； 三是要贯彻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加大建设力度，确保实现海绵城市示
范项目的建设目标。

陈武南强调，此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专家莅汕指导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对进一
步厘清工作思路、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工作具有很强的实际性和针对性；要统筹
海绵城市建设、黑臭水体治理及污水系统
提质增效整体推进，真正体现汕头海绵示
范的意义； 各部门及各区县要提高认识、
真抓实干，细化各项工作任务，以更大的
决心、更加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全力以
赴，攻坚克难，确保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
市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汕头一隅
资料图片


